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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  別 憲 法 法 庭 法 庭 之 友 意 見 書

主 案 案 號 1 0 8 年 度 憲 二 字 第 3 5 8 號

法 庭 之 友 楊 淑 華 律 師 家 和 國 際 法 律 事 務 所

為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憲法訴訟法第1 條第 1 項第 1 

款所定案件，依同法第 2 0 條第 3 項規定，提出法庭之友意

見書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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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）  憲法第 8 條所保障人民之人身自由，於刑法第 47條 第 1

項之累犯法定要件及加重其刑規定之情形（下稱系爭規 

定 ），實為貴院歷年來解釋文所肯認之應採嚴格標準予以 

審查之審查標的。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

(二 ）  系爭規定有關憲法上權利應據以審查之憲法原則及憲法要 

求 ，包含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憲法上所保障之實質正當界 

限 ，且累犯之認定適用，亦應符合憲法上所保障之實質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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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1 7 年之舊刑法中累犯處罰予以課刑加重之我國現行刑 

法相關條文中，唯一所留存之舊法，且系爭規定之條文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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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憲法訴訟法第三章案件之程序事項

茲依據憲法訴訟法第20條第3項之規定，當事人以外之人民或 

團 體 ，依裁定許可提出專業意見或資料時（附件0 5 )，準用第 

19條第3項 之 規 定 ，關係人以外之人民或團體於陳述意見時， 

提出應揭露之資訊（詳見標題為應揭露事項之部分），並依司 

法院111年8月1 9日院台廳書一字第1110024973號函及同法第 

14條之規定記載支持一方之立場如下（詳見標題為支持一方 

當事人之立場之部分）：

22 應揭露事項

23 一 、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，未與當事人、關係人或其

24 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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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，未受當事人、關係人或其 

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
三 、  並無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
支持一方當事人之立場

一 、  聲請人賴建元之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391號案 

件 ，其所適用之刑法第47條第1項 規 定 ，逕以重罪為加重其刑 

之基礎，其於個案再犯之情形未予審酌，尤其賴建元並非因販 

賣毒品之罪而有再犯情形，卻以法定刑為七年之重刑予以加 

重 ，顯有違反憲法第8條及同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等違憲疑義， 

其所聲請之解釋憲法\法規範憲法審查，應為有理由。

二 、  又該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現行法令，實另涉及未 

合於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及未符合憲法第22條之受刑人之 

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應受憲法之保障之規範，容有其他牴 

觸憲法之疑義，亦併予補充陳述。

貳、 憲法訴訟法第三章案件之法律上意見及理由

一 、茲彙整法律上意見及理由之摘要如后：

(一 ） 所涉蕙法上之權利及應適用之審查原則

1 、 憲法第8條所保障人民之人身自由，於刑法第47條第1項 

之累犯法定要件及加重其刑規定之情形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 

實為貴院歷年來解釋文所肯認之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 

之審查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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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、 對於系爭規定中與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有關之條文内容， 

因直接增加刑事被告監禁期間，本屬憲法第8條所保障之 

人身自由所得以涵攝之範圍，此為通常常見之論述主軸； 

然為求妥為保障人民權益，並建立我國之法價值，未嘗不 

得另外就憲法第16條之人民訴訟權是否應含括免於因訴 

訟程 序 之 進 行 ，遭受與其他刑事被告更為不利之地位之 

權 利 ，而將該條之訴訟權予以擴大，亦 即 ，當刑事被告自 

身之行為促進較早「受徒刑之執行完畢」之客觀情狀，卻 

因系爭規範之「受徒刑之執行完畢」要件而更易於遭受加 

重其刑之累犯認定，致使坦承犯行之刑事被告相較於其 

他人招致承受較不利之地位時，亦非全然不得論之以訴 

訟權遭受侵害，尤其該地位之剝奪程度尤甚於釋字第466 

號解釋之個案情節者。再 者 ，憲法第22條所定之人民其他 

權 利 ，於限制人民權利之事項相形容有涉及公共利益之 

重大事項時，能否植基於法治國法律保留原則，更加擴大 

人民其他權利之保護，尤其於憲法第16條之人民訴訟權 

業已存有傳統定義之既定概念時，予以特別闡釋，攸關我 

國法價值之維護，另考量法秩序之維護並不單指立法所 

創造之法秩序之維護，亦懇請斟酌。

(二 ） 關於累犯及應據以審查之憲法原則

1 、 罪 刑 （責罰）相當原則及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：

系爭規定為實體法，其所以為認定聲請人賴建元構成累 

犯之要件，僅以刑之執行完畢為要件，及以在五年内故意 

再犯為要件，確實不以再犯犯罪行為之具體情節為要件， 

因再犯犯罪行為之具體情節涉及再犯此一犯罪態樣所得 

以造成危害社會、侵害法益之程度之認定，而該程度於本 

質上自有因個案不同所產生之差異，則刑事法律於科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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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刑，尤其累犯屬於加重法定刑之依 

法量刑事由，不可謂不區分再犯之具體情節，逕以統一且 

唯一之加重標準為量度方法為正當，顯已有違反實質正 

當原則之情形。亦 即 ，以系爭規定之全部構成要件而言，

不同再犯情況間所適用之刑法現行之累犯要件均為相同， 

而未予以斟酌再犯之犯罪情形等違憲之處，確實於本件 

聲請人賴建元之案件中造成其應服刑期間因後一刑事判 

決為販買毒品之重罪導致過度加重其刑之執行結果，顯 

已存有罪責與刑度不相當之嚴重不公平情狀，昭然若揭。 

若以合於立法目的之法之實現以觀，依據釋字第812號解 

釋之理由書所示，為矯正受刑人對於刑罰反應力，固對於 

再犯者有加重其刑之需要。惟系爭規定作為實現上開目 

的所採之加重其刑手段，係於受刑人有無刑之執行完畢 

作為特別再犯者之加重，該手段是否有助於矯正已入監 

服刑完畢之受刑人相關刑罰反應力，甚至是否有助於因 

輕罪而入監服刑完畢之受刑人卻因其他任何有期徒刑之 

罪而判決確定之人相關刑罰反應力，以預防再犯有無必 

要限定在因眾多原因而科以有期徒刑之一切情境，容有 

疑 問 ，且顯然並不符合適合性原則之具體適用。

2 、 罪刑法定原則、法律明確原則及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：

系爭規定因未如刑法第5 7條之量刑規定詳加以合乎罪刑 

法定主義之方式，羅列再犯量刑所應考量之因素，諸如再 

犯之手段、再犯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情，容有漏未規定之 

情 形 ，而顯然係改以「受徒刑之執行完畢，或一部之執行 

而赦免後」之構成要件，作為增加「五年内故意再犯」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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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構成要件之限制，據 此 ，依據聲請人賴建元之釋憲聲請 

書所載主張，本件實為以違反平等原則之方式對人民之 

基本權利實施過度侵害之類型。為達此立法意旨，「五年 

内故意再犯」應尚謂有其必要性，惟系爭規定另以客觀邏 

輯上難以有所關聯之「受徒刑之執行完畢，或一部之執行 

而赦免後」所增加之法律適用之限制，其自始應與該立法 

目的欠缺正當連結，且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經赦免與否， 

尚難預防未繼續於司法程序中行使上訴權利之刑事被告 

之再犯，則系爭規定顯屬已然混淆刑罰種類（罰金及監禁） 

概以有期徒刑一語混同在内之立法，實多有與立法意旨 

相互矛盾之處，要難謂合於我國憲法所應樹立之本於一 

般正義之法價值。

二 、法律上意見及理由：

(一 ） 憲法第8條所保障人民之人身自由，於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 

犯法定要件及加重其刑規定之情形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實為貴 

院歷年來解釋文所肯認之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之審查標的。 

1 、 聲請人賴建元釋憲理由所涉及之憲法上權利：

聲請人賴建元於聲請書中係指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 

重之規定，於系爭刑事毒品案件之判決中，經臺灣屏東地 

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391號刑事判決認有販賣第一級 

毒品之罪及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罪，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 

雄分院102年度上訴字第949號判決審認販賣第一級毒品 

之罪為無罪，僅存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罪（參聲請書第3頁 

第9行至第15行 ）於系爭判決之一審刑事判決中有所引述 

之前案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80號 判 決 （附 

件0 6為該刑事案件之裁定，尚無法查詢判決書全文）係以

第6頁 ，總51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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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之施用毒品案件判處有期 

徒 刑 六 個 月 ，並於民國100年11月8 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

為系爭判決認定聲請人賴建元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五 

年 内 ，因故意再犯系爭判決所認之販賣毒品罪而依據刑 

法第47條第1項 ，予以加重其刑。因 之 ，聲請人賴建元所 

提出之釋憲聲請書應係以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有牴觸憲 

法之疑慮，而主張累犯加重其刑之依據有所違反憲法第8 

條及第23條 （參聲請書第2頁第8行至第12行 ），亦 即 ，所 

涉及之憲法上權利為憲法第8條所定之人身自由等權利 

限 制 。

2 、 有關憲法第8條之人身自由，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：

按憲法第8條所定人民之人身自由，乃行使憲法所保障其 

他自由權利之前提，應享有充分之保障。依本院歷來之解 

釋 ，凡拘束人民身體於特定處所，而涉及限制其人身自由 

者 ，不問是否涉及刑事處罰，均須以法律規定，並符合憲 

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。至於對人身自由之限制是否 

牴觸憲法，則應按其實際限制之方式、目的、程度與所造 

成之影響，定相應之審查標準（釋字第384號 、第690號 、

第708號 、第710號及第799號解釋參照）：

(1) 釋字第 3 8 4號 解 釋 （解釋爭點為檢肅流氓條例）

對於施以刑罰之刑事被告等我國人民之身體自由之處置， 

於司法院釋字第264號之解釋理由書中，實有應合於比例 

原則有所解釋；亦 即 ，「憲法第8條第1項 規 定 ：『人民身體 

之自由應予保障。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經司 

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禁。非由法院依法

第7頁 ，共51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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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程序，不得審問處罰。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、拘 禁 、審 

問 、處 罰 ，得 拒 絕 之 。』其 所 稱 『依法定程序』，係指凡 

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，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 

身 分 ，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，須以法律規定，其内容更 

須實質正當，並符合蕙法第23條所定相關之條件。」。

( 2 ) 釋字第 5 8 8號 解 釋 （解釋爭點為行政執行法）

於司法院釋字第588號之解釋文中，對於行政執行法第17 

條第2項立法所定之拘束身體所為之強制措施，有認逾越 

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所定必要程度之情事，「立法機關基 

於重大之公益目的，藉由限制人民自由之強制措施，以貫 

徹其法定義務，於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之範圍内，應為憲 

法之所許。行政執行法關於「管收」處分之規定，係在貫 

徹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於法定義務人確有履行之能力 

而不履行時，拘束其身體所為間接強制其履行之措施，尚 

非憲法所不許。惟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2項依同條第一項 

規定得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事由中，除第1項 第 一 、二 、 

三款規定：『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，故不履行者』、『顯有 

逃匿之虞』、『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 

事者』，難謂其已逾必要之程度外，其餘同項第四、五 、 

六款事由：『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，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 

述者』、『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，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

者 』、『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』，顯已逾越 

必 要 程 度 ，與蕙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不能謂無違背。」， 

於解釋理由書中，另有「比例原則係屬憲法位階之基本原 

則 ，在個別法規範之解釋、適 用 上 ，固應隨時注意，其於 

『立法』尤然，目的在使人民不受立法機關過度之侵害。」 

而認為比例原則之解釋適用上於人身自由遭受侵害之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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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 ，應更為注意，及隨時注意之。且於解釋理由書中，更 

將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制，予 以 區 辨 ， 

「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 

缺之前提，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稱法定程序，係指凡 

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，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 

身分，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，尚須分別踐行必要之司法程 

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，始得為之。此項程序固屬憲法保 

留之範疇，縱係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而遽予剝奪；盤 

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制，畢竟有其本質 

上 之 差 異 ，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 

序 ，自非均須同一不可。管收係於一定期間内拘束人民身 

體自由於一定之處所，雖亦屬憲法第8條第1項所規定之 

「拘禁」，然與刑事程序之羈押，目的上尚屬有間。羈押 

重在程序之保全，即保全被告俾其於整個刑事程序均能 

始終到場，以利偵查、審判之有效進行，以及判決確定後 

之能有效執行；管收則有如前述，目的在使其為金錢給付 

義務之履行，為間接執行方法之一種，並非在保全其身體， 

故其所踐行之司法程序自無須與羈押完全相同。」，亦即，

兩者相較之下刑事被告、受刑人之權益應採納最為嚴格 

之審查標準。

(3) 釋字 第 6 3 6號 解 釋 （解釋爭點為檢肅流氓條例）

於司法院釋字第636號之解釋理由書中，對於嚴重拘束人 

民身體自由之情形應採取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，亦有所 

說 明 ，「又依前開憲法第八條之規定，國家公權力對人民 

身體自由之限制，於一定限度内，既為憲法保留之範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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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涉及嚴重拘束人民身體自由而與刑罰無異之法律規定， 

其法定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，自應受較為嚴格 

之 審 查 。」。

⑷ 釋 字 第 7 0 8號 解 釋 （解釋爭點為入出國及移民法）

於司法院釋字第708號之解釋理由書中，亦有對於刑事被 

告及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制所涉及之刑罰或處罰之 

不同羈束性質予以闡釋，「系爭規定所稱之收容，雖與刑 

事羈押或處罰之性質不同，但仍係於一定期間拘束受收 

容外國人於一定處所，使其與外界隔離（入出國及移民法 

第38條第2項及外國人收容管理規則參照），亦屬剝奪人 

身自由之一種態樣，係嚴重干預人民身體自由之強制處 

分 （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參照），依蕙法第8條第1項規定 

意旨，自須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。惟 

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制，在目的、方式與 

程度上畢竟有其差異，是其踐行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 

法律程序，自非均須同一不可（釋字第588號解釋參照）。」 

亦即，為貫徹憲法第8條第1項所保障之意旨，於涉及嚴重 

拘束人民身體自由等刑罰相關法律規定，應受較為嚴格 

之 審 查 ，且相較於與刑罰尚不相當之其他拘束人民身體 

自由之羈束處分，刑罰及本件所涉及之刑法第47條第1項 

之累犯要件，應受最為嚴格之審查；而嚴格審查所適用之 

範 圍 ，應及於所有合憲性審查要件。

(5) 釋字第 7 1 0號 解 釋 （解釋爭點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

民關係條例）

於司法院釋字第710號之解釋文，亦如上所述，實有就人 

民身體自由遭受過度剝奪之虞與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 

則之情節予以說明，『另兩岸關係條例關於暫予收容之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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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未設有規定，不符合迅速將受收容人強制出境之目的， 

並有導致受收容人身體自由遭受過度剝奪之虞，有違蕙 

法第23條比例原則，亦不符第8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 

旨。相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内，依本解釋之 

意旨，審酌實際需要並避免過度干預人身自由，以法律或 

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規定得暫予收容之具體事由， 

並以法律規定執行遣送所需合理作業期間、合理之暫予 

收容期間及相應之正當法律程序。屆期未完成者，前揭兩 

岸關係條例第18條第2項關於得暫予收容部分失其效力。」

(6) 釋字 第 7 6 7號 解 釋 （解釋爭點為藥害救濟法）

於司法院釋字第7 6 7 號之解釋理由書，就何時得採取低 

度審查標準有所說明，「對於社會政策立法，因其涉及國 

家資源之分配，向來採取較寬鬆之審查基準（釋字第 485 

號及第 5 7 1號解釋參照）。關於藥害救濟之給付對象、要 

件及不予救濟範圍之事項，屬社會政策立法，立法者自得 

斟酌國家財力、資源之有效運用及其他實際狀況，為妥適 

之 規 定 ，享有較大之裁量空間。」。

⑺ 釋 字 第 7 9 9號 解 釋 （解釋爭點為刑法第9 1條 之 1 第 1 

項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 2條 之 1 第 3 項 ）

於司法院釋字第799號之解釋文，就性侵害刑事犯罪之再 

犯危險性及再犯危險顯著降低與否之強制治療法定要件 

予以審查，其解釋理由書中，亦有所載明，「系爭規定一 

尚不違反憲法第23條 比 例 原 則 ，按依系爭規定一之強制 

治 療 制 度 ，係基於性犯罪為對於被害人造成重大傷害之 

犯罪行為，且為此行為者再犯率高之考量；對行為人之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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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治療，是以矯正其異常人格及行為，使其習得自我控制 

以達到預防再犯為目的（9 4年2 月5 日修正公布性侵害犯 

罪防治法第 2 0條修正理由二，及9 4年2 月2 日修正公布刑 

法第9 1條之 1修正理由三參照）。惟依此規定，對性犯罪者 

施以強制治療，不可避免對受治療者人身自由造成限制， 

其是否違反比例原則，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（釋字第 

6 9 0號解釋參照）。」

(8) 釋字第 8 1 2 號 （解釋爭點為刑法第 9 0 條 第 1 項及第 2 項 

前段規定及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 3 條 第 1 項規 

定 、保安處分執行法）

於司法院釋字第 8 1 2號之解釋文，就有犯罪之習慣或以犯 

罪為常業之強制工作法定要件予以審查，其解釋理由書 

中 ，有所說明，「憲法第8條所定人民之人身自由，乃行使 

憲法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前提，應享有充分之保障。依 

本院歷來之解釋，凡拘束人民身體於特定處所，而涉及限 

制其人身自由者，不問是否涉及刑事處罰，均須以法律規 

定 ，並符合憲法第 2 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。至於對人身自由 

之限制是否牴觸憲法，則應按其實際限制之方式、目的、 

程度與所造成之影響，定相應之審查標準（釋字第 3 8 4號、

第6 % 號 、第7 0 8號 、第7 1 0號及第 7 9 9號解釋參照）」對於 

限制人身自由之情形，不問是否涉及刑事處罰，均須以法 

律規定，並符合憲法第 2 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，且應定以相 

應之審查標準。

(二 ） 系爭規定有關憲法上權利應據以審查之憲法原則及憲法要求， 

包含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憲法上所保障之實質正當界限，且累犯 

之 認 定 適 用 ，亦應符合憲法上所保障之實質正當界限及憲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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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條第1項 、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，憲法第22條所定人民其他

權 利 、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。

1 、  聲請人賴建元所持以聲請釋憲之主要理由：

聲請人賴建元所持以聲請釋憲之理由主要為，刑法第47 

條第1項累犯加重其刑之理由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 

應力薄弱，有延長其矯正期間之必要性，以助其重返社會， 

而對於非為刑罰反應力薄弱之犯罪行為人，如若課予累 

犯併加重處罰，容有過度之處，其認為有所違反罪刑相當 

原則及違反憲法第23條 之 情 形 （參聲請書第3頁第9行至 

第15行 ）。此 外 ，其理由尚包含，如犯罪行為人屬於經判 

處有期徒刑（得易科罰金並執行完畢）之 後 ，再行因犯罪 

而判處有期徒刑之情形者，與另外犯罪行為人之尚未執 

行完畢又再次因犯罪而判處有期徒刑之情形者，兩者不 

同再犯情況間所適用之刑法現行之累犯要件均為相同 

(參聲請書第4 頁第5行至第8行 ），似有違法律明確性、及 

侵害憲法第22條概括基本權之要求我國制度保護其免於 

遭受司法機關侵害之權利、憲法第16條人民有訴訟權利 

及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處。

2 、 舆憲法第8條之人身自由及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有關之 

司法院釋字所定合憲要求：

(1) 釋字 第 3 8 4號 解 釋 （解釋爭點為檢肅流氓條例）

對於施以刑罰之刑事被告等我國人民之身體自由之處置， 

於司法院釋字第264號之解釋理由書中，實有就憲法第23 

條之比例原則與立法所制訂法律之内容應符合實質正當， 

加 以 解 釋 之 ；亦 即 ，「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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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定限度内為憲法保留之範圍，不問是否屬於刑事被 

告身 分 ，均受上開規定之保障。除現行犯之逮捕，由法律 

另定外，其他事項所定之程序，亦須以法律定之，且立法 

機關於制定法律時，其内容更須合於實質正當，並應符合 

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條件，此乃屬人身自由之制度性 

保 障 。舉凡憲法施行以來已存在之保障人身自由之各種 

建制及現代法治國家對於人身自由所普遍賦予之權利與 

保護，均包括在内，否則人身自由之保障，勢將徒託空言，

而首開憲法規定，亦必無從貫徹。」，亦針對實質正當之 

法律程序有所說明，「前述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，兼指實 

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内容，就實體法而言，如須遵守罪刑 

法定主義；就程序法而言，如犯罪嫌疑人除現行犯外，其 

逮捕應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、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、 

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、同一行為不得重覆處罰、當事人 

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、審判與檢察之分離、審 

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供審級救濟等為其 

要 者 。除依法宣告戒嚴或國家、人民處於緊急危難之狀態， 

容許其有必要之例外情形外，各種法律之規定，倘與上述 

各項原則悖離，即應認為有違憲法上實質正當之法律程 

序 。現行檢肅流氓條例之制定，其前身始於戒嚴及動員戡 

亂時期而延績至今，對於社會秩序之維護，固非全無意義， 

而該條例第二條所列舉之行為，亦非全不得制定法律加 

以 防 制 ，但其内容應符合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，乃1 當 

然 。丨即予以闡釋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，在一定限度 

内為憲法保留之範圍，不問是否屬於刑事被告身分，均受 

上開規定之保障，於本件聲請案之情形，應兼及於同屬我 

國人民之刑事受刑人身分，亦應同受實質正當之法律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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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之保障。且身為刑事受刑人之聲請人賴建元，對於刑事 

實體法之解釋適用（非限於程序法而已），亦得於憲法所 

保障之基礎上加以主張，刑法第47條第1項之内容有何違 

反憲法上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之情事，此為憲法所保障 

之 原 則 ，應不因是否屬於刑事被告身分或刑事受刑人身 

分而有所差異。

釋字 第 6 3 6號 解 釋 （解釋爭點為檢肅流氓條例）

對於憲法所保障之人民身體自由，於司法院釋字第636號 

解釋理由書中，實就立法與憲法之權責界限有所提及，亦 

即 ，「人民身體自由享有充分保障，乃行使憲法所保障其 

他自由權利之前提，為重要之基本人權。故憲法第8條對 

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，特詳加規定，其第1項 規 定 『人民 

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。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 

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禁。非由法院 

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審問處罰。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、拘禁、 

審 問 、處 罰 ，得拒絕之。』考其意旨，係指國家行使公權 

力限制人民身體自由，必須遵循法定程序，在一定限度内 

為憲法保留之範圍。！、「又依前開憲法第8條 之 規 定 ，垦 

家公權力對人民身體自由之限制，於一定限度内，既為憲 

法保留之範圍，若涉及嚴重拘束人民身體自由而與刑罰 

無異之法律規定，其法定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， 

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。」，據 此 ，司法院釋字第636號解 

釋理由書確就人身自由之限制，區分由法律另定之立法 

權責之部分，以及由憲法保留之憲法保障之部分，即人身 

自由之限制應符合罪刑法定原則（參刑法第1條所開宗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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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之意旨），且法律所定之要件亦應符合憲法上法律明確 

性之要求，以及符合合憲性審查上之公平原則、實質正當 

等其他要求。是 以 ，刑法第47條第1項固然為立法者所明 

定之法律條文，司法院轄下法院（本件聲請人賴建元所訴 

之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）依據事 

實審職權予以判決並確定在案，並無礙於貴院本於憲法 

保留之權限，再行就合憲性予以審酌，加以審查刑法第47 

條第1項及聲請人賴建元之系爭判決之合憲性。

(3) 釋字第 7 9 9號 解 釋 （解釋爭點為刑法第9 1條 之 1 第 1 

項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 2條 之 1 第 3 項 ）

對於憲法所保障之人民身體自由，於司法院釋字第799號 

解釋理由書中，實就再犯危險如何適用憲法比例原則之 

要求有所提及，亦 即 ，「系爭規定三及四關於強制治療期 

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之部分，與憲法比例原則 

尚屬無違。惟若干特殊情形之長期強制治療仍有遠憲之 

疑 慮 ，有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有效調整改善 r 「強制治 

療係為防免受治療者再為性犯罪行為，致危害社會大眾 

之 安 全 ；經評估仍存有再犯危險之受治療者如持續接受 

強制治療，社會大眾即得免於受其再犯罪之威脅。另一方 

面 ，基於強制治療處分之強制性，受治療者之各種自由， 

尤其人身自由，於強制施以治療期間，勢將受到極大限制； 

治療期間愈長，受治療者所蒙受之自由權限制之程度即 

愈高。因此，強制治療固具維護特別重要公共利益之正當 

目的，然於設定強制治療之期限時，仍應限於必要之範圍， 

且基於損益相稱之要求，立法者應於社會大眾安全需求 

之維護，與受治療者人身自由等自由權所蒙受之限制間， 

謀求最大可能之均衡，尤應注意可合理期待受治癃者承

第16頁 ，總51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書 稿 標 號 ：2522082260000

受強制治療之限度，始符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。」、「系爭 

規定三及四均規定治療期間「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 

止 」，係以受治療者「再犯危險顯著降低」為施以強制治 

療之期限，並未另設確定或最長治療期限。查性犯罪行為 

成因多元，高度取決於行為人個人身心狀況，具個案主觀 

差異性，難以脫離行為人個別脈絡而抽象歸納、提列共通 

性之性犯罪原因。因此，欲防範性犯罪行為人於刑罰執行 

完畢後再為性犯罪之行為，而對社會大眾造成危害，即須 

針對其個人具體情狀施以強制治療，並應依其具體性犯 

罪傾向與特徵，設計與規劃個案最適治療方法與程序，使 

其再犯之危險顯著降低，以保護社會大眾之安全，而就此 

所需治療期程，理應因人而異，難以齊一化設定。是立法 

者就強制治療之期間，不設確定期限或最長期限，而是以 

受治療者經治療後，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之個別化條件 

為停止治療之時點，應屬必要，於社會大眾安全需求之維 

護 ，與受治療者人身自由等自由權所蒙受之限制兩者間，

尚難謂有失均衡。另強制治療係以降低被治療者再犯危 

險為治療目標，此目標應為受治療者所認知，因此，以治 

療目標之有效達成作為強制治療之期限，在通常情形下，

尚屬可合理期待受治療者得以承受者。綜 上 ，於此範圍内， 

系爭規定三及四與憲法比例原則尚屬無違。惟性犯罪者 

之犯罪成因複雜多變，對此類犯罪者之治舂效果，亦因人 

而 異 ，因此不無可能發生受治療者因其異常人格或身心 

狀 況 ，致使其雖經相當長期之強制治療，仍未達到或無法 

遠到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之治療目標之狀況。此等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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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，若仍毫無區別地持績對該等受治療者施以強制治療， 

將形同無限期施以強制治療，從而使受治瘙者燮相遭無 

限期剝奪人身自由，甚至形同終身監禁，就受治瘙者而言， 

已逾越可合理期待其得以承受之限度。於此範圍内，現行 

規定即有因社會大眾安全需求之公共利益與受治療者所 

承受之人身自由遭受限制兩者間嚴重失衡，致使有遠反 

比例原則之損益相稱性要求而牴觸憲法之疑慮。從 而 ，為 

避免牴觸憲法之疑慮，縱依個案具體情形而確有必要對 

受治療者長期持續施以強制治療，立法者亦應於制度上 

建立更能促進其得以停止強制治療而重獲自由、復歸社 

會之配套機制或措施。受治療者接受強制治療之時間愈 

長 ，協助或促進其得以停止強制治療之配套機制或措施 

即應更加多元、細 緻 。唯有如此，方能確保為維護社會大 

眾人身安全、性自主權及人格權等特別重要公共利益，而 

限制受治療者之人身自由之強制治療制度，得以持續地 

合於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。」是 以 ，釋字第799條解釋理 

由書係以剝奪人身自由之強制治療結果，能否達到其再 

犯危險顯著降低之治療目標之狀況，其區別施以強制治 

療所能得到之治療效果，以及其可合理期待得以承受之 

限度間如何斟酌、其結果有無失衡等，作為審查比例原則 

之 標 準 。

( 4 ) 釋字第 8 1 2號 解 釋 （解釋爭點為刑法第9 0 條 第 1 項及 

第 2 項前段規定及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 條第 

1 項 規 定 、保安處分執行法）

對於憲法所保障之人民身體自由，於司法院釋字第812號 

解釋理由書中，實就矯正受處分人之犯罪習慣、遊蕩或懶 

惰習性如何適用比例原則之要求有所提及，亦 即 ，「9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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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公布之刑法第90條第1項及第2項前段所定刑前強制 

工 作 ，就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，違反憲法第23條 

比例原則，與蕙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」、「考 

其目的，應在於以強制工作之方式，培養其勤勞習慣與工 

作 觀 念 ，習得一技之長，俾矯正受處分人之犯罪習慣、遊 

蕩或懶惰習性，避免其犯罪服刑完畢復歸社會後再犯罪， 

危害治安，寓有積極為犯罪特別預防之意旨。基於維護治 

安與預防犯罪乃國家極重要之任務，是系爭規定一所欲 

追求之目的可認屬特別重要公共利益。查系爭規定一為 

實現上開目的所採之強制工作手段，係於受處分人受刑 

之執行前，拘束其人身自由於特定勞動場所（保安處分執 

行法第2條及第52條規定參照），並使其從事指定之作業 

或接受特定技能訓練。該手段是否有助於矯正受處分人 

之犯罪習慣、遊蕩或懶惰習性，並預防其日後再犯，固非 

毫無疑問，然習得用以謀生之一技之長，依常理一定程度 

當有助於受處分人出獄後經營正常社會生活，進而預防 

其曰後再犯，是系爭規定一應尚無違背適合性原則。」、 

「依系爭規定一所施以強制工作之内容，無論是以啟發 

國民責任觀念為目的而設計之教化課程，或以學習一技 

之 長 ，訓練謀生技能及養成勞動習慣為目的而設計之各 

種項目，或於無技能訓練課程時，而在工場進行之一般性 

作業，客觀上均非不得於受處分人受刑之執行期間實施； 

況依目前監獄行刑實務，各監獄亦多已開辦各種技能訓 

練 課 程 ，受刑人於刑罰執行期間即得以接受適當之技能 

訓 練 ，並無為此另施以強制工作之必要。再 者 ，系爭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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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所採刑前強制工作之情形，受處分人強制工作期滿後，

仍應入監執行有期徒刑，而非直接回歸社會，從而其於強 

制工作期間所習得技能，於刑滿出獄時極可能已荒廢生 

疏 ，致使強制工作協助受處分人復歸社會之功能大為降 

低甚或難以發揮。反 之 ，如能於服刑期間即對受處分人 

(受刑人）施以強制工作之教化課程、技能訓練及一般作 

業 ，使其刑滿出獄復歸社會後，即得直接發揮獄中所學， 

經營正常社會生活，如此不僅是達成所欲追求目的之更 

有 效 手 段 ，更因不必使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於受刑之執 

行前即遭受長時間重大限制，而明顯屬較小侵害手段。又 ， 

立法者針對出獄人復歸社會之保護與協助，亦設有更生 

保護制度，目的是使其得以自立更生，適於社會生活，並 

預防其再犯罪，以維社會安寧（更生保護法第1條規定參 

照 ），此等制度就達成系爭規定一所欲追求之目的而言， 

更有直接助益，且無須限制受更生保護者之人身自由。是 

系爭規定一所定刑前強制工作手段，實非對受處分人侵 

害最小且為達成目的所無可替代之必要手段，而與必要 

性原則有違。 i 釋字第812號解釋理由書，直指受刑人之 

人身自由於受刑之執行前遭受長時間重大顯示，並非較 

小侵害手段，而考量強制工作雖具有矯正之立法目的，寓 

有積極為犯罪特別預防之意旨，然 而 ，此一手段顯非未達 

目的所無可替代之必要手段等，作為審查比例原則之標 

準 。

3 、 舆憲法第22條所定人民其他權利、窻法第7條之公平原則 

有關之司法院釋字所闞釋之合憲要求：

( 1 ) 釋字第 4 4 6號 解 釋 （解釋爭點為公務員懲戒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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